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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ZSBR-HLZR-102-ZZ-201801，日期：2018年12月3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武义南方
洁具有限公司本金20,000,000.00元及孳息（抵押物为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泉溪镇新屋村南方洁具西侧
的工业房产）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05859919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欧翰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1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6年6月20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同汇实业有限公司，胡晓燕、应毅

抵押物或质押物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泉溪镇新屋村南方洁具西侧的工业房产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5JHD120 2015JHD022 2015063D602

本金（人民币元）

20,000,000.00

以上债权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6月 20日。具体
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京浙（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乐清市光明
电讯器材厂

借款合同

62757412302015F197、xc6275741130201550039、
xc6275741130201550040、
xc6275741130201550601

未偿本金

13870888.47

担保合同

62757499992015F197-1、62757499992015F197-2、62757499992015F197-3、62757499992015F197-4、xc6275741130201550601-1、xc6275741130201550601-2、
xc6275741130201550601、xc6275741130201550601、xc6275741130201550039、xc6275741130201550039、xc6275741130201550039、xc6275741130201550040、
xc6275741130201550040、xc6275741130201550040、xc6275741130201550040、xc62757411300129、201502035001、201300215、62757492502015F197

担保情况

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源沐实业有限公司、谢
炳春、管珠芬

法院公告
2019年3月5日

（2019）浙0304民初509号
温州市瓯海娄桥乐豪童鞋厂：本院受理的原

告安祥忠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娄桥乐豪童鞋厂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30号之一

2018 年 8 月 7 日，本院根据浙江木子机电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温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
理人后，未能接管温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的财
务账册等资料，债务人温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
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裁定宣告
温州佳莱特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佳莱特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025号

徐少暖：本院受理原告杨国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303 民初 502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222号

许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若人民陪审员褚金
凤、苏菊香无法参加合议，则有叶元辉、邓伦火依
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219号

朱定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若人民陪审员褚金
凤、苏菊香无法参加合议，则有叶元辉、邓伦火依
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220号

余军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由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若人民陪审员褚金
凤、苏菊香无法参加合议，则有叶元辉、邓伦火依
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920号

蔡兴俊、李瑞兰：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8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812号

林群强、金潇翔：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林群强、金潇翔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68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308号

赵建永、华丹、林忠巧：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赵
建永、华丹、林忠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630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743号

钱云建、王永丽：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钱云建、
王永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774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38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徽广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徽广公司）劳动争议仲裁纠纷案件中，发现徽广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杨江的同意后，将案
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裁定受理
徽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 年 2 月 26 日，本院
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徽广公司管理人。因
徽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金莲下落不明，现依法公
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徽
广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
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徽广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前，
向管理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
安 市 安 阳 街 道 安 阳 路 398 号 ，联 系 人 ：何 朝 丹
（13806800009）、胡江洋（13705785886）]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徽广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徽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41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瑞庭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庭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瑞庭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
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
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瑞锦能源有限公
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裁定受理瑞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瑞庭公司
管理人。

因瑞庭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黄荣华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
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瑞庭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
的，瑞庭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
依法对瑞庭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瑞庭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民路
3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
（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瑞庭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瑞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43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龙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亚龙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
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
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 年
2 月 25 日裁定受理亚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亚龙
公司管理人。

因亚龙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李玉金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
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亚龙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
的，亚龙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
依法对亚龙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亚龙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民路
3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
（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亚龙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亚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4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锦纯电器厂（以下简称锦
纯厂）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锦纯厂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
请执行人戈洪锦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裁定受理锦纯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
锦纯厂管理人。

因锦纯厂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巫国下落
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锦纯厂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锦纯
厂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锦纯
厂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锦纯厂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民路 3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
（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锦纯厂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
院 1406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锦纯厂的
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5496号

侯建根：本院受理原告潘宝林诉被告侯建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8 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21 民初
5496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侯建根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潘宝林货款 14445 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 16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812 元，由被告
侯建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104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
院受理原告刘苏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邹立斌、方美琴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81 民初 5104 号民事判决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5
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
琴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
公司、邹立斌、方美琴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刘苏。

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102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
院受理原告曾金峰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邹立斌、方美琴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81
民初5102号民事判决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被告浙
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
琴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曾金峰。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103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
院受理原告胡建桥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
司、邹立斌、方美琴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481民初5103号民事判决书。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675 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
立斌、方美琴负担。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浙江全
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负担，在判决生
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胡建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331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
院受理原告李宁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邹立斌、方美琴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81 民初 5331 号民事判决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75
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
琴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
公司、邹立斌、方美琴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李宁。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7破3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浙江金华宾利工艺品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作出(2018)浙 0727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金华宾利工艺
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指定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现就破产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浙江金华宾利工艺
品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浙
江金华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
省磐安县安文镇壶厅西路94号四楼金华公众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300联系人:陈萍;联系电
话:0579-84664449、13867994448)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二、
浙江金华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返还财产。三、浙江金华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占有或管理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理
的浙江金华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4：00，在磐安县新渥人民法庭
（新渥派出所隔壁）审判庭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